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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強化各系所、通識教育中心等(下稱各開課單位)課程規劃與課程大綱之設

計與內容，並落實定期檢討機制，以提升課程教學品質，特訂定本要點。 

二、審查進程: 
(一)「課程規劃」:各開課單位每學年下學期應檢送大學日間部次一學年度入

學生適用之課程規劃表及課程地圖外審。 

(二)「課程大綱」:各開課單位每學年下學期應檢送至少二門次一學年開設課

程外審，且以二年內未曾送審的課程外審。 

三、 外審委員遴選之原則: 
各開課單位之外審委員應由相關領域之「學術」及「業界」專家各一名組

成，由各系主任推薦，經各學院院長同意後辦理;通識教育中心則由該中心

主任循課程委員會方式為之。 

四、 外審委員迴避原則: 
各開課單位於推薦審查委員時，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不予推薦: 

(一)曾為課程負責人之研究指導教授。 

(二)曾為課程負責人之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 

(三)與課程負責人有三等親以內之關係者。 

五、 審查原則: 
(一)「課程規劃」: 

1.是否符合系所、通識教育中心教育目標。 

2.是否符合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 

3.是否符合學生中文、英文、資訊力之畢業門檻指標。 

4.是否符合學生專業力指標。 

5.是否符合系所、通識教育中心該領域之發展趨勢。 

6.課程設計是否能有效因應國際化、資訊化及知識經濟之衝擊。 

(二)「課程大綱」: 

1.教學目標是否涵蓋知識、技能、情意面。 

2.教學內容與教學進度是否符合教學目標。 

3.教學方法是否應用多元方式(如講述、個案討論、腦力激盪、小組討論、

學生報告、學生實作或服務學習、參訪、角色演練、e化教學等)。 

4.所用教材是否適用所設計之教學內容，是否符應社會產業需求。 

5.學習評估方法是否多元(如，筆試、口試、作業、小組報告、研究報告、



實作作品與反思、服務日誌與反思、課堂參與與表現、前後測比較)。 

6.學習評估內容是否能反映教學目標所要達成之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要

求。 

7.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內容是否符應該領域之發展潮流。 

8.教師專長與任教科目是否相符。 

六、各開課單位應依教務處公告時間辦理「課程規劃」及「課程大綱」外審，外

審結果應提報各系、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並將委員審查意見納入

提案討論。 

七、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